
重庆市益康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粗甲酯采购项目询价公告

重庆市益康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对粗甲酯采购项目进行询价采购，服务期限15天，采购数量预估35吨，费用概算为26.95万元，欢迎有资格的单位参加报价。

一、采购项目内容
	序号
	名称
	数量（吨）
	规格
	备注

	1
	粗甲酯
	35吨
	无
	粗脂肪酸甲酯

	备注：

1、具体数量根据采购人实际需求数量为准，由此可能造成的经济或其他损失由竞选人自行承担；
2、粗脂肪酸甲酯是由餐厨废弃油脂与甲醇通过化学反应生产得到的未经蒸馏的脂肪酸甲酯半成品。



二、竞选人须具有如下特定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报价人必须是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设立的，并在中国注册的，具有法人地位的企业，可以是竞选产品的生产企业或者生产企业经销商，生产企业需为生物柴油或脂肪酸甲酯生产企业。

注：投标人为生产企业时，提供本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投标人为代理商或者经销商时须同时提供生产企业和本企业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及代理或经销文件资料。

2本项目不接受报价人以联合体形式进行报价。

注：（1）以上投标人资格要求中的证明资料复印件须加盖投标人公章，投标人应保证投标文件中的相关证明资料清晰可辨，如投标人在上述资格要求中有一项未提供，即作为否决投标处理。

（2）招标人有权进一步核查投标人所提供的投标资料。若发现投标人存在提供虚假资料、承诺与实际不符的行为，经查实，招标人将取消其中标人资格。

三、报价要求：

1.竞选报价为：综合包干单价，其中包含为完成合同工作内容而产生运输、利润、管理费、税费等所有费用。采购数量为暂估数量，实际采购数量及总金额以双方最终结算为准。实际采购数量多于或少于暂估数量，均不认为甲方违约。

2.本次报价须为人民币报价。

3.费用概算总金额为26.95万元，超过费用概算的报价为无效报价。
四、供货质量要求及送货要求

     1.质量要求
	项目
	指标要求

	酸值
	≤10mgKOH/g

	硫含量
	≤200mg/kg

	水含量
	≤1000mg/kg

	总甘油含量
	≤2.24%

	脂肪酸甲酯含量
	≥89.5%


2.产品使用效果

2.1具有强烈的刺鼻味道，能够很容易和废弃动植物油区别开；                                                                                                                                                 

2.2对原有废弃动植物油的性状和参数无影响；

3.按采购人需求一次性供货，按采购人发出的采购通知、供货时间、数量、质量要求等送货到指定地点。必要时，采购人要求供货人供货时提供供货质量检测报告。
五.付款方式及履约要求

1. 付款方式

1.1付款方式：银行转账。

1.2一次性支付，完成供货后，10日内提交结算资料，经甲方审核并完成相应的支付手续后，甲方按货款金额的100%支付给乙方，货款金额=采购货物数量*合同单价-违约金（如果有）。

1.3中选人付款需提供以下资料：

A:支付申请书（加盖公章）；

B:经采购方签字确认的《进度支付确认单》《进度支付明细表》等相关资料；

C:与支付金额等额的满足税法规定的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D:采购方要求的其他支付或结算表格及资料。

1.4结算原则：据实结算，在合同期内最后一次供货且经采购方验收合格签字后支付办理《结算单》《结算明细表》等相关结算手续。

2、履约保证金

中标人是否提供履约担保：不提供。 

六、询价选取方式

采购人对所有符合资格的竞选人按照所报价格由低到高进行排名，其中排名第一的作为第一中选人。

七、询价资料递交时间及方式

1.资料递交截止时间：2025年6月3日12：00前。

2.递交方式：请有意向的单位将报价单及相关资料盖章原件扫描件发送至qq邮箱（431044135@qq.com）。若报价人提供资料不完整，则为无效报价。

联系人及电话：廖老师，023-67213523。

   重庆市益康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8日

附件：

承 诺 书

致：  重庆市益康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采购人名称）：

我公司承诺满足并响应询价文件的全部内容：

（一）质量、报价及供货要求

1. 质量要求：我公司提供的粗甲酯质量符合询价文件要求。

2. 按采购人需求一次性供货，按采购人发出的采购通知、供货时间、数量、质量要求等送货到指定地点。

3. 竞选报价为：综合包干单价，其中包含为完成合同工作内容而产生运输、利润、管理费、税费等所有费用。采购数量为暂估数量，实际采购数量及总金额以双方最终结算为准。实际采购数量多于或少于暂估数量，均不认为甲方违约。

（二）付款方式。 

1.付款方式：中选人完成供货后，在10日前提交以下资料，经采购方审核并完成相应的支付手续后，采购方按当月货款金额的100%支付给中选人，货款金额=采购货物数量*合同单价-违约金（如果有）。

特此承诺。

竞选人：                   （盖单位法人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报价表
采购项目名称：粗甲酯采购项目
	序号
	货物名称
	数量（吨）
	规格
	单位
	含税单价（元）
	含税总价（元）
	税率

	1
	粗甲酯
	35
	无
	吨
	
	
	

	合计金额
	人民币小写：
大写：


说明：
1.本次报价服务期限15天
2.具体数量根据采购人实际需求数量为准，由此可能造成的经济或其他损失由竞选人自行承担

3.竞选单位严格按照上表格式逐项填写，填写不完整或漏项的按否决响应处理；

4.超过费用概算的报价为无效报价。
               竞选人（竞选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